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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署鄒茂瑜檢察官於昨日（11/25）協同本署其他

檢察官指揮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橫山分局、法務部

調查局新竹縣調查站偵辦新竹縣芎林鄉某鄉長候

選人之樁腳賄選案件，初步偵查發現某鄉長候選

人之樁腳（現任芎林鄉民代，亦為本屆鄉代候選

人）於今年 11月中旬，以每戶新臺幣三千元透過

另一位樁腳（現任村長，亦為本屆村長候選人）

向選民行賄。另同時查出同一鄉長候選人之范姓

樁腳，亦交付新臺幣二萬元給選民，要求選民及

其親友於本屆鄉長選舉時，支持上開鄉長候選

人。 

二、該芎林鄉民代表，於今日凌晨經法官裁定收押禁

見，另一名范姓樁腳由檢察官交保新臺幣5萬元，

該村長交保新臺幣六萬元。 


